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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三种担保制度： 1、 投标保证担保 在投标过程中

，保证投标人有能力和资格按照竞标价签订合同，完成工程

项目，并能够提供业主要求的履约和付款保证担保。投标保

证担保可采用银行保函或担保公司担保书、投标保证担保金

等方式，具体方式可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规定。采用投标

保证担保金的，在确定中标人后，招标人应当及时向没有中

标的投标人退回其投标保证担保金；除不可抗拒因素外，中

标人拒绝与招标人签订工程合同的，招标人可以将其投标保

证担保金予以没收，实行合理低价中标的也可以要求按照与

第二标投标报价的差额进行赔偿；除不可抗拒因素外，招标

人不与中标人签订工程合同的，招标人应当按照投标保证担

保金的两倍返还中标人。 2、 履约保证担保 履约保证担保就

是保证合同的完成，即根据业主为一方、承包商为另一方所

签订的施工合同，保证承包商承担合同义务去实施并完成某

项工程。履约保证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函或保证担保公司担

保书、履约保证金的方式，也可以引入承包商的同业担保，

即由实力强、信誉好的承包商为其他承包商 提供履约保证担

保。对于履约担保，如果是非业主的原因，承包商没有履行

合同义务，担保人应承担其担保责任，一是向该承包商提供

资金、设备、技术援助，使其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二是直

接接管该工程或另觅经业主同意的其他承包商，负责完成合

同的剩余部分，业主只按原合同支付工程款；三是按合同的



约定，对业主蒙受的损失进行补偿。实施履约保证金的，应

当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执行，《招标投标法》第46条

规定：“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供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

当提交。”第60条规定：“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

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以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

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履约保证担

保可以实行全额担保（即合同价的100%），也可以实行分段

（一般为合同价的10-15%）滚动担保。对于一些大工程或特

大工程可以由若干保证担保人共同担保；担保人应当按照担

保合同约定的担保份额承担担保责任，没有约定担保份额的

，这些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其中任何一个

担保人承担全部担保责任，而其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

务，并在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债，或者要求

其他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担保人

在工程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

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担保

责任，中小型工程也可以由承包商实行抵押、质押担保。 3

、 付款保证担保 付款保证担保就是承包商与业主签订承包合

同的同时，向业主保证与工程项目有关的工人工资、分包商

及供应商的费用，将按照合同约定的由承包商按时支付，不

会给业主带来纠纷，如果因为承包商违约给分包商和材料供

应商造成的损失，在没有预付款保证担保的情况下，经常由

业主协调解决，甚至使业主卷入可能的法律纠纷，在管理上

造成很大负担，而在保证担保的形势下，可以使业主避免可

能引起的法律纠纷和管理上的负担，同时也保证了工人、分

包商和供应商的利益。此外，还有三种保证担保形式，一是



质量保证担保，它保证承包商在工程竣工预定期限内（合同

预定或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保修），负责质量的处理责任。若

承包商拒不对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处理，则由保证人负责维

修或赔偿损失。这种保证也可以包括在履约保证担保之中，

也有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签订，担保期限一般是1-5年，

保证金额通常为合同价款的5-25%.二是不可预见款保证担保

，即保证不可预见款全部用于工程项目。三是预付款保证担

保，它保证业主预付给承包商的工程款用于该项建筑工程，

而不被挪作他用，其保证金额一般为合同价款的10-50%，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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